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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02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8_c43_502211.htm 财政部企业司和证监

会会计部有关负责人12日就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产评

估机构管理问题答记者问，明确了资产评估机构申请证券评

估资格的条件，表示要加强证券评估资格的准入管理，并建

立退出机制。 今年4月29日，财政部和证监会联合印发了《关

于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的资产评估机构有关管理问题的通

知》，引起了资产评估机构和证券市场的高度关注。财政部

企业司和证监会会计部有关负责人12日就此回答了记者提问

。 负责人表示，资产评估机构申请证券评估资格应当符合以

下7个条件：(1)机构依法设立并取得资产评估资格3年以上，

发生过吸收合并的，还应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满1年

；(2)质量控制制度和其他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并有效执行，执

业质量和职业道德良好；(3)具有不少于30名注册资产评估师

，其中最近3年持有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且连续执业的不少

于20人；(4)净资产不少于200万元；(5)按规定购买职业责任

保险或者提取职业风险基金；(6)半数以上合伙人或者持有不

少于50%股权的股东最近在本机构连续执业3年以上；(7)最

近3年评估业务收入合计不少于2000万元，且每年不少于500

万元。 负责人同时表示，81号文明确有下列任何情形之一的

机构不得申请证券评估资格：(1)在执业活动中受到刑事处罚

、行政处罚，自处罚决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提出申请之日止

未满3年；(2)因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证券评估资格而被

撤销该资格，自撤销之日起至提出申请之日止未满3年；(3)



申请证券评估资格过程中，因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

料被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批准的，自被出具不予受理凭证或者

不予批准决定之日起至提出申请之日止未满3年。 据介绍，

中国自1993年开始，要求资产评估机构开展与证券业务有关

的资产评估业务，必须取得证券业务资产评估许可证。财政

部和证监会2004年的调查发现，现存的102家证券业务资产评

估许可证持有机构，都是1998年以前由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

局与证监会联合审批的，登记的资产评估机构名称与实际严

重脱节。此外，由于缺少有效的退出机制，无法进行优胜劣

汰，存在违法违规问题，成为证券评估市场的重大隐患。因

此，迫切需要加强证券评估资格的准入管理，并建立退出机

制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